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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 0 1 4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 期 ﹕  2 0 1 4 年 5 月 1 6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 间 ﹕ 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 

出 席 者 ﹕  

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M H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3时 3 0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时 3 0分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何 大 伟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2 9 分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 时 3 3 分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鋕 漒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5时 3 3分  

 张 志 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华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健 根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温 兴 财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灏 宜 小 姐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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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
 苏 植 良 先 生 ,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邱 诗 颖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杨 诺 施 女 士  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
 罗 家 勤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 王 国 良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一 ／ 运 输 署  

 招 子 遥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二 ／ 运 输 署  

 丘 观 华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大 埔 区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
 温 东 盛 先 生 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黄 劲 文 先 生  小 区 事 务 经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林 美 香 女 士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李 述 恒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曾 嘉 佩 女 士  高 级 产 业 测 量 师 ／ 地 政 署  

 方 学 诚 先 生  总 工 程 师 ／ 工 程 1 (新 界 西 及 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龙 有 唐 先 生 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7 (新 界 西 及 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洪 家 驹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1 8 (新 界 西 及 北 )  ／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萧 雯 汉 先 生  沙 田 区 区 行 动 主 任 ／ 新 界 南 总 区 总 部 ／ 警 务 处  

 庄 金 印 先 生  新 界 南 总 区 交 通 执 行 及 管 制 组 特 遣 队 主 管 ／ 警 务 处  

 梁 焕 文 先 生  警 长 ／ 新 界 南 总 区 交 通 执 行 及 管 制 组 道 路 管 理 组 ／ 警 务 处  

 陈 柏 健 先 生  环 境 顾 问 ／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
 

 

请 假 者 ：  

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

 黄 容 根 先 生 , S BS , J P  委 员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

 张 兰 卿 女 士  委 员  

 李 健 文 先 生  委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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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
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︰  

 

(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苏 植 良 先 生 列 席 今 次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九 巴 小 区 事 务 经 理 黄 劲 文 先 生 代 替 因 身 体 不 适 缺 席 今 次 会 议 的 张

立 基 先 生 出 席 委 员 会 今 次 会 议 。  

( i i i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工 程 师 黎 明 慧 女 士 因 身 体 不 适 而 未 能 出 席 委 员 会

今 次 会 议 。  

( i v )  罗 舜 泉 先 生 及 张 兰 卿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 他 们 已 向 秘 书

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委 员 会 只

会 同 意 委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 担 任 陪 审 员 、 代 表 其 所 属 区 议 会 出 席 会

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或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

按 照 上 述 常 规 ， 他 们 的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
 

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3 月 14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1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.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无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无 须

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连 接 新 界 西 北 及 新 界 东 北 之 单 车 径 － 伸 延 部 份 之 西 贡 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4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总 工 程 师 方 学

诚 先 生 、 高 级 工 程 师 龙 有 唐 先 生 及 工 程 师 洪 家 驹 先 生 ； 以 及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

港 有 限 公 司 环 境 顾 问 陈 柏 健 先 生 。  

 

4 .  龙 有 唐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方 学 诚 先 生 补 充 ，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“土 拓 署 ” )

已 就 取 消 上 述 单 车 径 于 本 年 5 月 1 3 日 咨 询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( “西 贡 北 约 乡

委 会 ” )，他 得 悉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关 注 土 拓 署 拟 备 的 讨 论 文 件 内 第 三 段 的 表 述 ，

他 澄 清 有 关 段 落 是 参 照 2 0 1 0 年 5 月 1 4 日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记 录 及 相

关 讨 论 文 件 ， 双 方 对 该 会 议 记 录 内 相 关 内 容 的 理 解 或 有 不 同 ， 引 起 误 会 ， 该

署 会 于 会 后 向 西 贡 北 约 乡 事 委 员 会 解 释 。  

 

5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致 函 委 员 会 表 示 对 取 消 拟 建 西 贡 段 单 车

径 有 所 保 留 ， 并 希 望 土 拓 署 能 一 并 考 虑 扩 阔 西 沙 路 及 拟 建 单 车 径 两 项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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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政 府 最 初 建 议 兴 建 西 贡 段 单 车 径 时 ， 西 贡 北 约 乡 委

会 已 预 计 到 工 程 难 度 高 。 他 表 示 ， 西 沙 路 狭 窄 ， 由 大 洞 至 西 贡 一

段 西 沙 路 为 单 线 双 程 行 车 ，道 路 依 山 而 建 ，没 有 空 间 增 设 单 车 径 ，

拟 议 单 车 径 或 须 向 西 贡 北 的 乡 村 方 向 发 展 。 有 村 民 支 持 建 议 ， 但

亦 有 村 民 及 时 任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副 主 席 梁 和 平 先 生 提 出 反 对 ， 指

乡 村 道 路 狭 窄 ， 难 以 容 纳 新 增 的 单 车 流 量 ， 他 们 亦 认 为 拟 议 单 车

径 的 走 线 迀 回 。 土 拓 署 提 出 建 议 后 ，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与 土 拓 署 到

实 地 视 察 共 两 次 及 咨 询 村 民 ， 希 望 能 就 拟 议 单 车 径 达 成 共 识 。 他

认 为 土 拓 署 不 应 草 率 建 议 取 消 兴 建 西 贡 段 单 车 径 ， 建 议 对 西 贡 北

约 的 村 民 亦 不 公 平 及 村 民 失 望 ， 他 要 求 土 拓 署 再 次 咨 询 西 贡 北 约

乡 委 会 ， 多 听 取 村 民 的 意 见 ， 探 讨 有 否 其 他 可 行 方 案 ， 他 表 示 可

协 助 联 络 ，让 双 方 再 详 细 商 讨 。他 认 为 即 使 最 终 未 能 兴 建 单 车 径 ，

土 拓 署 应 先 向 村 民 清 楚 解 释 原 因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方 案 二 的 沿 海 设

计 不 会 严 重 影 响 生 态 ， 他 亦 不 同 意 澳 头 至 大 网 仔 路 回 旋 处 的 一 段

西 沙 路 的 斜 度 不 适 合 一 般 单 车 使 用 者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理 解 土 拓 署 的 困 难 。 他 指 西 贡 景 色 怡 人 ， 享 受 大 自 然 及 郊

游 的 好 去 处 ， 建 议 土 拓 署 考 虑 接 纳 方 案 二 沿 海 的 设 计 。 他 认 同 斜

路 的 斜 度 太 高 有 安 全 隐 患 。 他 请 土 拓 署 充 分 考 虑 村 民 意 见 ， 并 强

调 任 何 方 案 均 需 有 村 民 支 持 才 可 落 实 。  

 

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2 0 0 9 年 9 月 11 日 及 2 0 1 0 年 5 月 1 4 日 的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

会 议 上 ， 委 员 会 均 请 土 拓 署 再 与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员 及 当 区 议 员 跟 进 拟 议 单 车 径

事 宜 ， 他 询 问 土 拓 署 过 去 四 年 有 否 与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商 讨 。  

 

8 .  方 学 诚 先 生 回 复 ， 土 拓 署 一 直 与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及 村 民 和 村 代 表 联 络 ，

本 年 5 月 1 3 日 亦 再 次 就 取 消 建 议 咨 询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。他 表 示 ，土 拓 署 是 经

过 详 细 的 考 虑 及 评 估 后 ， 基 于 环 保 及 其 他 原 因 ， 未 能 找 到 可 行 的 方 案 才 建 议

取 消 兴 建 单 车 径 。 他 表 示 乐 意 与 村 代 表 及 村 民 再 次 详 尽 地 解 释 该 署 困 难 及 建

议 。  

 

9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会 尊 重 当 区 议 员 及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对 取 消 兴 建 西 贡 段 单

车 径 有 保 留 的 意 见 。 他 请 土 拓 署 与 当 区 议 员 及 西 贡 北 约 乡 委 会 详 细 商 讨 ， 再

决 定 取 消 或 调 整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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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审 议 向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推 荐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计 划 建 议 书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5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提 交 予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( “地 管 会 ” )的 小 型 工 程 建 议 须 先 得

到 相 关 委 员 会 支 持 。 本 年 度 秘 书 处 收 到 由 委 员 及 政 府 部 门 提 出 的 工 程 建 议 ，

其 中 2 项 须 由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。  

 

11 .  邱 诗 颖 女 士 简 介 各 项 小 型 工 程 建 议 。  

 

1 2 .  委 员 同 意 向 地 管 会 推 荐 第 1 项 工 程 建 议 ， 并 将 第 2 项 工 程 建 议 转 交 运 输

署 考 虑 。  

 

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第 1 项 工 程 建 议 的 题 目 应 加 入 “或 建 议 扩 阔 该 行 车 通 道 ”。  

 

 

I V.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4 年 3 月 14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事 项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/ 2 0 1 4 号 )  

 

(一 )  建 议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桥 的 事 宜  

 

1 4 .  王 国 良 先 生 表 示 ，运 输 署 正 与 工 程 部 门 厘 定 技 术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详 细 内 容 ，

完 成 后 才 能 拟 备 工 程 时 间 表 。  

 

1 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早 前 运 输 署 已 委 聘 顾 问 公 司 就 广 福 行 车 桥 进 行 研 究 并 有

结 果 ， 而 运 输 署 亦 曾 向 委 员 会 介 绍 初 步 设 计 ， 他 认 为 顾 问 公 司 应

从 多 角 度 审 视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， 他 不 理 解 技 术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目 的 ，

及 质 疑 研 究 会 否 总 结 工 程 技 术 上 不 可 行 而 令 运 输 署 会 搁 置 项 目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运 输 署 数 个 月 前 已 向 委 员 会 介 绍 初 步 设 计 ， 但 过 去 一 段

时 间 没 有 明 显 进 展 ，他 请 运 输 署 能 书 面 详 细 报 告 工 作 进 度 。此 外 ，

他 再 次 要 求 广 福 行 车 桥 采 用 “ 双 线 入 、 双 线 出 ” 的 设 计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促 请 运 输 署 报 告 过 去 一 段 时 间 的 实 际 工 作 进 度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多 年 来 不 少 工 程 ， 不 论 规 模 大 小 ， 总 会 遇 上 波 折 ，

有 的 或 胎 死 腹 中 。 然 而 ， 他 会 继 续 争 取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， 以 改 善

大 埔 的 交 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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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为 配 合 兴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，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

成 功 要 求 规 划 署 搁 置 北 盛 街 一 幅 土 地 的 改 划 土 地 用 途 建 议 。 宝 乡

街 的 公 屋 亦 将 于 2 01 6 年 落 成 ， 他 希 望 能 尽 快 落 实 兴 建 广 福 行 车

桥 ， 以 配 合 大 埔 的 发 展 。  

 

1 6 .  王 国 良 先 生 响 应 ，运 输 署 委 聘 的 交 通 顾 问 公 司 只 能 从 交 通 及 运 输 的 角 度 ，

研 究 拟 建 广 福 行 车 桥 对 大 埔 交 通 的 影 响 。 由 于 广 福 行 车 桥 建 于 林 村 河 上 ， 因

此 技 术 可 行 性 研 究 会 探 讨 有 关 疏 水 系 统 、结 构 工 程 及 相 连 行 车 道 的 相 关 事 宜 。

他 解 释 ， 政 府 在 计 划 工 程 时 ， 一 般 须 先 确 立 工 程 项 目 的 需 要 ， 然 后 由 工 程 部

门 确 定 技 术 上 可 行 ， 后 再 按 既 定 程 序 推 展 工 程 。 他 指 运 输 署 仍 与 路 政 署 商 讨

部 分 施 工 的 细 节 ， 因 此 未 能 有 进 一 步 的 报 告 。  

 

1 7 .  主 席 要 求 运 输 署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提 供 更 详 细 的 工 程 进 度 数 据 。  

 

 

(二 )  南 运 路 近 泮 涌 路 一 段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b / 2 0 1 4 号 、 T T 2 2 c / 2 0 1 4 号 及 T T 2 2 d / 2 0 1 4 号 )  

 

1 8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由 于 搬 迁 地 下 公 共 设 施 需 要 较 长 时 间 ， 因 此 运 输 署 计

划 先 在 无 需 进 行 大 型 工 程 的 前 提 下 ， 改 善 南 运 路 近 泮 涌 路 一 段 的 交 通 安 排 。

该 署 建 议 取 消 现 有 南 运 路 右 转 入 泮 涌 路 的 安 排 ， 并 将 其 中 一 条 往 新 达 广 场 方

向 的 行 车 线 改 为 往 大 埔 中 心 方 向 。 他 表 示 ， 工 程 部 门 预 计 可 在 收 到 施 工 通 知

书 后 两 个 月 内 动 工 ， 视 乎 天 气 情 况 ， 工 程 需 时 两 个 月 ， 则 工 程 最 快 可 于 四 个

月 内 完 成 。  

 

1 9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罗 舜 泉 先 生 及 李 国 英 先 生 致 函 委 员 会 ， 分 别 就 运 输 署 提

出 的 改 善 南 运 路 交 通 的 建 议 表 示 支 持 及 促 请 运 输 署 尽 快 落 实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2 0 .  李 国 英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， 并 表 示 两 年 前 已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各 项 改 善 措 施 ， 惟

建 议 不 被 接 纳 ， 问 题 一 直 未 有 改 善 。 早 前 在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停 车 场 外 发 生 交 通

意 外 ， 一 名 途 人 受 伤 。 他 促 请 运 输 署 汲 取 教 训 ， 尽 快 落 实 各 项 改 善 道 路 安 全

的 工 程 ， 避 免 意 外 发 生 。  

 

2 1 .  杨 诺 施 女 士 表 示 会 后 会 就 工 程 设 计 向 运 输 署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
2 2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加 快 进 度 ， 并 就 任 何 改 动 咨 询 相 关 区 议 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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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有 关 疏 导 大 埔 墟 交 通 事 宜  

 

2 3 .  杨 诺 施 女 士 报 告 ， 广 福 道 及 宝 乡 街 交 界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改 善 工 程 的 土 木 工

程 部 分 已 完 成 ， 机 电 工 程 署 现 正 进 行 电 力 工 程 ， 预 计 整 项 工 程 可 于 5 月 底 完

成 。  

 

2 4 .  有 委 员 查 询 广 福 道 西 行 车 辆 可 左 转 入 宝 乡 街 的 相 关 工 程 进 度 。  

 

2 5 .  王 国 良 先 生 回 复 ， 运 输 署 会 在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改 善 工 程 完 成 后 观 察 行 人 过

路 的 时 间 有 否 缩 短 ， 后 再 考 虑 广 福 道 西 行 车 辆 可 左 转 入 宝 乡 街 的 安 排 。  

 

2 6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驾 驶 人 士 期 待 上 述 左 转 建 议 能 尽 快 落 实 ， 以 疏 导 运 头 街 的

交 通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尽 快 收 集 所 需 数 据 并 落 实 左 转 安 排 。  

 

 

(四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e / 2 0 1 4 号 )  

 

2 8 . 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地 政 处 署 理 高 级 产 业 测 量 师 曾 嘉 佩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

议 。  

 

2 9 .  招 子 遥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与 大 埔 地 政 处 物 色 到 七 幅 适 合 改 作 临 时 停 车 场

的 用 地 ， 该 七 幅 土 地 现 时 为 空 置 或 用 作 临 时 用 途 的 土 地 ， 其 使 用 状 况 及 相 关

数 据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e / 2 0 1 4 号 。 他 补 充 ， 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

路 的 交 界 的 土 地 过 去 曾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但 路 政 署 当 时 接 获 不 少 投 诉 指 吐 露

港 公 路 的 车 辆 不 时 溅 下 碎 石 危 害 车 辆 安 全 ；政 府 曾 于 2 0 1 2 年 就 大 埔 中 心 多 层

停 车 场 旁 空 地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咨 询 公 众 ， 当 时 居 民 提 出 反 对 ； 白 石 角 科 城 路

与 科 研 路 之 间 的 土 地 目 前 正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进 行 工 程 ， 并 即 将 交 回 大 埔 地

政 处 ， 暂 未 有 其 他 已 计 划 的 用 途 ， 故 可 考 虑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。   

 

3 0 .  委 员 的 首 轮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白 石 角 的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支 持 于 白 石 角 科 城 路 与 科 研 路

之 间 的 土 地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。 他 亦 支 持 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

交 界 的 土 地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工 程 完 成 后 用 作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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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有 委 员 对 于 大 埔 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空 地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建 议 有

保 留 。 他 表 示 安 泰 路 、 安 邦 路 一 带 的 道 路 不 论 假 日 还 是 平 日 的 交

通 非 常 繁 忙 甚 至 出 现 挤 塞 ， 他 认 为 要 在 该 处 设 立 临 时 停 车 场 前 ，

运 输 署 须 先 处 理 该 处 的 交 通 问 题 及 违 泊 问 题 ， 否 则 建 议 不 可 行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第 1 区 体 育 馆 的 工 程 展 开 后 ， 该 处 现 有 的 临 时 停 车 场 将

停 用 ， 即 大 埔 区 会 的 泊 位 供 应 会 减 少 约 2 0 0 个 ， 他 预 料 在 工 程 进

行 的 四 年 期 间 ， 大 埔 区 的 晚 上 违 泊 问 题 会 更 严 重 ， 故 有 逼 切 需 要

尽 快 处 理 泊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他 认 为 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

的 土 地 最 适 合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该 土 地 可 容 纳 现 时 泊 在 达 运 路 旁

的 大 型 车 辆 ， 从 而 解 决 大 型 车 辆 停 泊 在 主 要 道 路 引 起 的 交 通 安 全

问 题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指 大 埔 业 主 委 员 会 及 大 埔 广 场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指 大 埔 中 心 及

附 近 的 停 车 场 在 平 日 并 非 经 常 泊 满 ， 但 在 假 日 则 会 泊 满 ， 但 该 处

的 交 通 已 非 常 繁 忙 ，如 增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，该 带 的 道 路 将 不 胜 负 荷 。

他 认 为 林 村 河 以 南 的 车 泊 不 足 问 题 较 严 重 ， 应 优 先 处 理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预 料 大 埔 中 心 居 民 反 对 于 大 埔 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空 地 辟 设

临 时 停 车 场 。他 指 在 该 处 增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只 会 令 交 通 问 题 更 严 重 ，

而 受 惠 于 临 时 停 车 场 的 或 只 有 假 日 载 旅 客 到 访 大 埔 中 心 的 大 型 旅

游 巴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指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部 分 成 因 是 违 泊 情 况 严 重 ，

以 及 货 车 为 求 方 便 在 指 定 卸 货 区 以 外 位 置 卸 货 ， 他 促 请 警 方 加 强

执 法 。 他 希 望 政 府 能 善 用 大 埔 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空 地 作 小 区 用 途

及 进 行 发 展 ， 避 免 长 期 空 置 。 就 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的

土 地 ，他 促 请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处 理 从 吐 露 港 公 路 溅 下 碎 石 的 问 题 ，

而 不 是 任 由 问 题 继 续 而 让 土 地 持 续 空 置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大 埔 区 有 否 更 多 土 地 合 适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白 石 角 科 城 路 与 科 研 路 之 间 的 土 地 远 离 大 埔 市 中 心 ， 他

查 询 运 输 署 会 否 提 供 接 驳 车 辆 服 务 ， 让 驾 驶 者 泊 车 后 能 返 回 大 埔

市 中 心 或 居 所 。  

 

3 1 .  曾 嘉 佩 女 士 响 应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配 合 运 输 署 在 大 埔 区 内 物 色 未 有 长 远 规 划

或 短 期 内 有 发 展 的 土 地 作 合 适 用 途 。她 指 区 内 符 合 上 述 条 件 的 空 置 土 地 有 限 ，

现 时 两 署 觅 得 表 列 的 七 幅 土 地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亦 会 继 续 观 察 有 否 其 他 的 土 地 适

合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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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 .  招 子 遥 先 生 解 释 ， 七 幅 土 地 中 有 三 幅 可 考 虑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包 括 大 埔

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空 地 、 白 石 角 科 城 路 与 科 研 路 之 间 的 土 地 及 达 运 路 与 吐 露

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的 土 地 。 就 达 运 路 与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的 土 地 有 碎 石 从 吐

露 港 公 路 溅 下 的 问 题 ， 运 输 署 会 与 路 政 署 处 理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很 多 车 辆 在

安 邦 路 等 候 进 入 该 处 的 停 车 场 导 致 该 路 挤 塞 ，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确 会 带 来 新 增

车 流 ， 但 亦 能 纾 缓 等 候 入 停 车 场 的 情 况 ， 继 而 疏 导 交 通 ， 运 输 署 会 再 审 视 该

土 地 是 否 合 适 用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。 他 补 充 ， 运 输 署 会 继 续 留 意 区 内 有 否 其 他 合

适 的 土 地 用 以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如 有 ， 该 署 会 再 次 咨 询 大 埔 区 议 会 。  

 

3 3 .  委 员 的 第 二 轮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观 察 所 得 ，大 埔 中 心 一 带 最 挤 塞 的 路 段 为 安 泰 路 及 安 慈 路 ，

并 非 安 邦 路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等 候 进 入 停 车 场 只 是 导 致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交 通 挤 塞 的

原 因 之 一 。 他 指 大 埔 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假 日 亦 非 时 常 泊 满 ， 即 使 有

购 物 泊 车 优 惠 ， 驾 驶 者 亦 选 择 停 泊 于 附 近 更 方 便 的 停 车 场 ， 导 致

同 一 道 路 出 路 多 过 一 条 的 车 龙 ， 变 成 单 线 行 车 ， 有 大 型 旅 游 巴 时

更 会 堵 塞 交 通 ， 他 已 向 相 关 部 门 反 映 问 题 两 年 ， 但 仍 未 有 解 决 方

案 。他 指 上 星 期 有 紧 急 车 辆 需 约 1 5 分 钟 才 能 驶 出 安 泰 路 及 安 邦 路

往 大 元 邨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正 因 为 有 交 通 问 题 才 令 驾 驶 者 较 少 选 择 到 大 埔 中 心 多 层

停 车 场 泊 车 ， 而 大 埔 中 心 居 民 亦 需 要 更 多 的 小 区 设 施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建 议 将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侧 的 篮 球 场 用 地 改 作 停 车 场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以 往 就 大 埔 中 心 多 层 停 车 场 旁 用 地 的 用

途 提 出 不 同 意 见 。  

 

3 4 .  温 东 盛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警 方 关 注 安 泰 路 及 安 邦 路 的 交 通 情 况 ， 假 日 亦 加 派

警 员 到 场 指 挥 交 通 及 加 强 检 控 。  

 

3 5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会 支 持 于 白 石 角 科 城 路 与 科 研 路 之 间 的 土 地 及 达 运 路 与

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交 界 的 土 地 辟 设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请 运 输 署 跟 进 。 他 并 敦 请 有 关

部 门 尽 快 处 理 大 埔 中 心 一 带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另 外 ， 他 指 山 塘 路 与 山 贤 路 交 界 将

发 展 的 教 堂 仍 未 完 成 卖 地 的 程 序 ， 他 建 议 该 处 亦 可 辟 作 临 时 停 车 场 ， 并 请 当

区 议 员 与 运 输 署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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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 宝 乡 桥 的 交 通 安 排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f / 2 0 1 4 号 )  

 

3 6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早 前 与 相 关 区 议 员 到 场 视 察 ， 并 建 议 调 整 宝 乡

桥 与 安 祥 路 的 交 通 灯 ， 以 提 升 宝 乡 桥 北 行 车 辆 右 转 及 南 行 车 辆 左 转 时 的 交 通

安 全 。 就 宝 乡 桥 北 行 车 辆 右 转 及 直 去 的 灯 号 时 间 减 少 的 问 题 ， 他 解 释 交 通 流

量 调 查 显 示 ， 北 行 车 辆 大 部 分 左 转 往 大 埔 太 和 路 ， 因 此 建 议 调 整 灯 号 时 尽 量

保 留 较 多 时 间 予 左 转 线 ， 以 保 持 交 通 畅 顺 。 他 表 示 ， 灯 号 调 整 后 仍 足 够 应 付

宝 乡 桥 的 交 通 流 量 。  

 

3 7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对 建 议 有 保 留 。 他 指 不 少 车 辆 及 巴 士 直 去 及 右 转 ， 他

担 心 大 幅 减 少 直 去 和 右 转 的 灯 号 时 间 会 形 成 北 行 方 向 出 现 车 龙 ，

严 重 时 甚 至 堵 塞 广 福 道 的 交 通 。 对 于 是 否 应 该 为 恢 复 可 调 头 的 安

排 而 承 受 可 能 导 致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他 请 各 委 员 三 思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北 行 车 辆 左 转 及 右 转 问 题 常 在 灯 位 前 争 线 ， 车 辆 纵 横 交

错 ， 尽 快 让 直 去 及 右 转 的 车 辆 驶 离 宝 乡 桥 的 十 字 路 口 有 助 疏 导 滞

在 后 面 的 车 辆 ， 他 担 心 缩 短 灯 号 时 间 后 问 题 会 恶 化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建 议 灯 号 控 制 时 间 是 否 全 日 适 用 ，还 是 会 按 车 流 调 节 。 

( i v )  有 委 员 指 大 埔 墟 内 大 部 分 的 道 路 为 单 程 行 车 ， 令 很 多 不 熟 习 大 埔

道 路 设 计 的 驾 驶 者 在 区 内 兜 路 ， 宝 乡 桥 的 调 头 安 排 是 弥 补 道 路 设

计 不 足 的 方 法 之 一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指 禁 止 在 宝 乡 桥 调 头 是 导 致 大 埔 墟 交 通 挤 塞 的 原 因 之 一 ，

亦 对 驾 驶 者 造 成 不 便 。  

( v i )  有 委 员 称 北 行 车 辆 多 为 右 转 ， 现 时 右 转 线 常 现 车 龙 ， 他 预 计 改 动

行 车 线 后 ， 直 去 的 车 辆 亦 较 少 选 择 右 线 ， 他 认 为 改 动 不 会 凑 效 。  

( v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委 员 应 评 估 整 组 灯 号 控 制 的 成 效 ， 即 使 个 别 灯 号 的

时 间 缩 短 ， 但 在 整 组 灯 号 内 其 出 现 次 数 增 加 ， 或 许 能 有 效 疏 导 交

通 。 他 建 议 先 试 行 建 议 ， 几 个 月 后 再 检 讨 成 效 。  

( v i i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中 线 改 为 直 去 及 左 转 。  

( i x )  有 委 员 认 为 试 行 建 议 应 在 暑 假 进 行 及 时 期 较 短 。  

( x )  有 委 员 询 问 能 否 维 持 现 行 灯 号 控 制 ， 只 取 消 禁 止 调 头 指 示 牌 。  

 

3 8 .  王 国 良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认 为 宝 乡 桥 北 行 车 辆 右 转 及 南 行 车 辆 左 转 的 安

排 未 如 理 想 ， 希 望 调 整 灯 号 作 出 改 善 及 提 升 该 路 口 的 整 体 交 通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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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 主 席 理 解 各 委 员 的 忧 虑 ， 并 请 运 输 署 再 研 究 如 何 在 改 动 最 少 的 情 况 下 ，

恢 复 宝 乡 桥 可 调 头 的 安 排 。  

 

 

(六 )  要 求 在 广 福 回 旋 处 旁 加 油 站 开 辟 行 车 线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g / 2 0 1 4 号 )  

 

4 0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待 收 到 测 量 数 据 后 会 尽 快 完 成 设 计 。 如 该 署 未

能 一 次 过 增 设 整 条 行 车 线 ， 该 署 计 划 先 扩 阔 部 分 路 段 。  

 

4 1 .  多 位 委 员 表 示 支 持 建 议 ， 并 希 望 运 输 署 能 尽 快 落 实 建 议 并 展 开 工 程 。 另

有 委 员 询 问 ， 在 广 福 回 旋 处 前 后 增 加 行 车 线 需 否 取 消 靠 近 加 气 站 的 行 人 路 。  

 

4 2 .  王 国 良 先 生 回 复 ，运 输 署 期 望 能 保 留 行 人 路 ，但 仍 须 视 乎 测 量 结 果 而 定 。 

 

4 3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加 快 进 度 ， 并 继 续 与 相 关 区 议 员 跟 进 工 程 建 议 。  

 

 

(七 )  建 议 在 林 锦 公 路 交 汇 处 附 近 空 置 用 地 加 设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或 巴 士 站  

 

4 4 .  招 子 遥 先 生 报 告 ， 为 容 纳 更 多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到 拟 议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，

运 输 署 正 进 一 步 修 订 初 步 设 计 ， 并 期 望 能 在 下 次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

工 作 小 组 上 简 介 修 订 后 的 初 步 设 计 。  

 

 

(八 )  建 议 扩 阔 凤 园 路 出 口 并 增 设 回 旋 处 解 决 该 带 的 塞 车 问 题  

 

4 5 .  招 子 遥 先 生 表 示 ，渠 务 署 在 汀 角 路 近 凤 园 的 工 程 会 如 期 于 本 年 5 月 完 成 ，

汀 角 路 届 时 会 恢 复 双 线 行 车 。 此 外 ， 运 输 署 计 划 将 大 鸿 街 改 为 永 久 单 程 西 行

作 为 汀 角 路 的 车 辆 往 大 埔 市 中 心 的 辅 助 路 线 。 为 更 有 效 配 合 另 一 组 设 于 凤 园

路 路 口 的 交 通 灯 组 ， 该 署 亦 计 划 更 改 大 发 街 和 汀 角 路 交 界 的 灯 号 控 制 ， 包 括

将 汀 角 路 的 行 人 过 路 处 搬 迁 至 路 口 的 另 一 端 、 将 行 人 过 路 线 由 两 个 分 段 改 为

一 个 ， 让 行 人 直 接 横 过 马 路 、 以 及 将 行 人 过 路 灯 由 自 动 改 手 按 式 ， 改 动 后 ，

汀 角 路 近 凤 园 和 大 埔 工 业 邨 的 整 体 行 车 效 率 将 有 所 提 升 。 此 外 ， 关 于 在 凤 园

路 和 汀 角 路 路 口 加 设 回 旋 处 的 建 议 ， 他 重 申 ， 运 输 署 在 考 虑 交 通 流 量 后 ， 认

为 该 处 现 有 的 灯 号 控 制 设 计 较 为 合 适 及 有 效 。  

 

4 6 .  有 委 员 要 求 政 府 日 后 在 售 卖 汀 角 路 近 凤 园 的 一 幅 土 地 作 房 屋 发 展 时 ， 预

留 约 十 米 阔 的 土 地 作 扩 阔 汀 角 路 至 六 线 行 车 之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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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考 虑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多 项 建 议 ， 未 雨 绸 缪 ， 解 决 汀 角 路 的 交

通 问 题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新 屋 苑 岚 山 将 于 本 年 底 入 伙 ， 他 要 求 运 输 署 密 切 留 意 该

处 交 通 情 况 及 实 时 处 理 有 可 能 出 现 的 交 通 问 题 。  

 

 

(九 )  有 关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安 全 问 题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2 a / 2 0 1 4 号 及 T T 2 2 h / 2 0 1 4 号 )  

 

4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自 2 0 11 年 起 多 次 收 到 一 名 市 民 J a s o n  P r o h a s k a 来 信 ，

西 沙 路 的 超 速 及 非 法 赛 车 问 题 。 他 请 委 员 备 悉 该 名 市 民 最 近 的 两 封 信 件 。  

 

4 9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警 务 处 沙 田 区 区 行 动 主 任 萧 雯

汉 总 督 察 、 新 界 南 总 区 交 通 执 行 及 管 制 组 特 遣 队 主 管 庄 金 印 督 察 及 新 界 南 总

区 交 通 执 行 及 管 制 组 道 路 管 理 组 梁 焕 文 警 长 。  

 

5 0 .  庄 金 印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据 警 区 的 分 界 ， 西 沙 路 由 沙 田 马 山 分 区 及 新 界 南

总 区 交 通 部 管 理 。 由 2 0 1 4 年 1 月 起 ， 马 山 警 署 及 新 界 南 总 区 共 收 到 1 3 宗

与 超 速 驾 驶 或 非 法 赛 车 有 关 的 投 诉 ， 大 部 分 投 诉 涉 及 车 辆 在 西 沙 路 高 速 行 驶

而 造 成 噪 音 ， 滋 扰 居 民 。 针 对 超 速 驾 驶 或 非 法 赛 车 ， 马 山 分 区 及 新 界 南 总

区 在 过 去 四 个 月 共 设 置 三 百 多 次 路 障 ，共 截 查 超 过 9 0 0 架 车 辆 ，当 中 1 5 架 涉

嫌 非 法 改 装 并 须 送 到 运 输 署 的 汔 车 检 验 中 心 进 行 检 验 。该 1 5 架 车 辆 中 ，并 无

涉 嫌 改 装 引 擎 以 增 强 马 力 ， 其 他 违 例 改 装 包 括 车 辆 使 用 全 黑 玻 璃 或 结 构 未 符

合 运 输 署 的 规 定 。 同 期 ， 新 界 南 总 区 (包 括 葵 青 、 沙 田 、 荃 湾 及 大 屿 山 )采 取

共 十 次 打 击 非 法 赛 车 行 动 。 行 动 中 六 人 涉 嫌 危 险 驾 驶 被 捕 ， 约 1 0 0 部 车 辆 因

不 适 宜 在 道 路 上 行 驶 而 被 实 时 扣 押 在 大 榄 涌 汽 车 扣 留 中 心 ，等 待 运 输 署 检 验 ，

警 方 其 后 会 根 据 检 验 报 告 提 出 检 控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相 对 其 他 道 路 ， 西 沙 路 设 置

路 障 的 次 数 较 多 ， 现 时 由 晚 上 八 时 至 翌 日 早 上 六 时 均 设 有 三 次 路 障 ， 每 次 维

持 3 0 至 4 5 分 钟 ， 警 方 会 继 续 在 西 沙 路 设 置 路 障 。  

 

5 1 .  萧 雯 汉 先 生 表 示 ， 打 击 非 法 赛 车 行 动 一 般 是 跨 区 甚 至 是 跨 总 区 的 ， 因 此

未 能 提 供 只 涉 及 西 沙 路 的 相 关 行 动 数 字 ， 他 指 现 时 马 山 分 区 基 本 上 每 晚 均

设 置 三 次 例 行 路 障 ， 但 路 障 并 非 针 对 非 法 赛 车 。 他 指 ， 虽 然 上 述 文 件 中 投 诉

人 所 指 的 西 沙 路 路 段 并 非 特 别 受 高 速 车 辆 及 驾 驶 人 士 欢 迎 ， 但 大 马 力 的 车 辆

驶 过 西 沙 路 时 ， 引 擎 所 发 出 的 声 浪 相 当 大 ， 对 市 民 造 成 滋 扰 ， 此 情 况 多 发 生

在 周 末 深 夜 。 他 认 为 西 沙 路 的 超 速 驾 驶 及 非 法 赛 车 问 题 并 非 如 投 诉 人 描 述 般

严 重 。  

 

5 2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何 大 伟 先 生 致 函 委 员 会 ， 要 求 有 关 部 门 正 视 西 沙 路 的 超

速 问 题 及 在 西 沙 路 安 装 侦 速 摄 影 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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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.  何 大 伟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他 补 充 ， 他 曾 与 J a s o n  P r o h a s ka 会 面 ， P r o h a s ka

先 生 认 为 西 沙 路 的 超 速 及 非 法 赛 车 问 题 一 直 未 有 改 善 ， 亦 感 投 诉 无 门 。 何 先

生 称 ，由 西 沙 路 起 可 经 马 鞍 山 T 7 公 路 驶 至 元 朗 ，沿 路 甚 少 交 通 灯 号 ，有 利 赛

车 。 他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尊 重 P r o h a s ka 先 生 的 意 见 及 在 西 沙 路 安 装 侦 速 摄 影 机 。  

 

5 4 .  王 国 良 先 生 响 应 ， 运 输 署 及 警 务 处 选 择 安 装 固 定 侦 速 摄 影 机 地 点 的 准 则

包 括 有 关 路 段 的 超 速 驾 驶 记 录 及 车 流 、 附 近 有 否 陡 长 下 坡 路 段 、 四 周 环 境 会

否 阻 碍 侦 速 摄 影 机 的 运 作 以 及 交 通 意 外 的 记 录 。 他 表 示 ， 过 去 三 年 内 ， 西 沙

路 有 关 路 段 没 有 发 生 过 由 超 速 驾 驶 导 致 的 轻 微 或 严 重 的 交 通 意 外 。 基 于 以 上

考 虑 ， 运 输 署 暂 未 有 计 划 在 西 沙 路 安 装 固 定 侦 速 摄 影 机 。  

 

5 5 .  萧 雯 汉 先 生 指 ， P r o h a s ka 先 生 投 诉 或 主 要 集 中 于 噪 音 问 题 ， 而 非 超 速 问

题 。 他 续 指 ， 大 马 力 车 辆 造 成 的 噪 音 问 题 并 不 一 定 涉 及 车 辆 非 法 改 装 。 对 于

超 速 或 车 辆 改 装 及 噪 音 问 题 ， 处 理 方 法 不 同 。  

 

5 6 .  主 席 强 调 ，根 据 上 述 文 件 ，投 诉 内 容 主 要 关 于 超 速 驾 驶 ，不 是 噪 音 问 题 。

他 表 示 ， 去 年 与 当 区 议 员 及 王 国 良 先 生 到 西 沙 路 视 ， 并 就 改 善 西 沙 路 交 通 安

全 提 出 建 议 ， 包 括 安 装 侦 速 摄 影 ， 要 求 运 输 署 跟 进 。  

 

5 7 .  王 国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近 瓦 窑 头 及 近 泥 涌 烧 烤 场 的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已 完 成 。 运

输 署 会 继 续 与 有 关 部 门 及 当 区 议 员 跟 进 井 头 村 与 西 沙 路 路 口 的 扩 阔 工 程 及 其

他 有 关 行 人 路 扶 手 等 工 程 建 议 。  

 

5 8 .  梁 少 强 先 生 表 示 ，秘 书 处 数 年 前 开 始 接 获 P r o h a s k a 先 生 就 西 沙 路 安 全 问

题 的 投 诉 ， 最 近 P r o h a s ka 先 生 认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未 有 尽 力 处 理 问 题 。 然 而 ， 席

上 运 输 署 及 警 务 处 代 表 均 表 示 西 沙 路 的 实 际 交 通 情 况 与 P r o h a s ka 先 生 所 述 的

有 分 别 。由 于 秘 书 处 欠 缺 所 需 的 专 业 知 识 及 数 据 回 复 P r o h a s ka 先 生 ，他 建 议

上 述 部 门 书 面 回 复 P r o h a s ka 先 生 ，解 释 西 沙 路 的 实 际 交 通 情 况 及 不 安 装 侦 速

摄 影 机 的 理 据 。  

 

5 9 .  有 委 员 建 议 运 输 署 、 警 务 处 及 P r o h a s ka 先 生 直 接 会 面 ， 彼 此 交 换 意 见 ，

以 更 有 效 解 决 问 题 。  

 

6 0 .  庄 金 印 先 生 相 信 P r o h a s ka 先 生 主 要 投 诉 大 马 力 车 辆 驶 过 时 所 引 起 的 噪 音

问 题 ， 尤 其 是 午 夜 至 翌 日 早 上 7 时 期 间 ， 因 此 他 主 张 在 西 沙 路 安 装 摄 影 机 ，

阻 止 该 类 车 辆 行 经 西 沙 路 。 庄 先 生 认 为 安 装 隔 音 屏 障 是 可 其 中 一 个 可 考 虑 的

措 施 。  

 

6 1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安 排 运 输 署 、 警 务 处 及 P r o h a s ka 先 生 会 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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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 建 议 延 伸 单 车 径 至 林 村 谷 范 围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7 / 2 0 1 4 号 )  

 

6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陈 灶 良 先 生 早 前 去 信 委 员 会 建 议 延 伸 单 车 径 至 林 村 谷 范 围 ，

并 提 出 可 行 的 单 车 径 走 线 ， 请 委 员 备 悉 信 件 。 他 指 秘 书 处 已 将 信 件 转 交 土 木

工 程 拓 展 署 ， 并 收 到 该 署 的 书 面 回 复 ， 信 件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
6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信 件 ， 并 没 有 提 出 问 题 或 意 见 。  

 

 

V I .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内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3 / 2 0 1 4 号 )  

 

6 4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I . 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拨 款 分 配 预 算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6 / 2 0 1 4 号 )  

 

6 5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VIII.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(一 )  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6 .  黄 碧 娇 女 士 报 告 ，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2 0 1 4 年 5 月 2

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， 并 就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的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发 展 计

划 展 开 讨 论 。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6 4 K 号 线 、 6 4 S 号 线 、 6 5 K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反 对 取 消 65 K 号 线 及 将 资 源 调 配 到 6 4 S 号 线 ，并 认 为 6 4 S

号 线 拟 建 走 线 不 合 适 。  

 

( i i )  7 1 K 号 线 、 7 1 C 号 线 、 7 1 D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反 对 分 拆 71 K 号 线 成 7 1 C 号 线 7 1 D 号 线 。工 作 小 组 亦 不

满 该 两 条 新 路 线 的 班 次 较 现 时 疏 落 ， 以 及 车 费 未 有 因 为 车 程 缩 短

而 调 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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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7 2 号 线 、 7 2 X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就 7 2 号 线 及 7 2 X 号 线 的 走 线 提 出 不 同 建 议 ， 请 九 巴 考

虑 。  

 

( i v )  7 4 A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动 议“ 大 埔 区 议 会 强 烈 反 对 九 巴 公 司 取 消 74 A 号 线

巴 士 ， 九 巴 作 为 其 中 一 间 专 利 巴 士 公 司 ， 要 对 社 会 有 承 担 责 任 ，

应 为 居 民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服 务 ”。  

 

( v )  7 2 X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认 为 旺 角 道 交 通 非 常 繁 忙 ， 7 2 X 号 线 以 旺 角 道 为 终 点 站

只 会 令 班 次 更 加 不 稳 定 ， 而 以 2 7 1 号 线 为 替 补 方 案 不 合 理 ， 因 为

该 路 线 的 服 务 已 供 不 应 求 。  

 

( v i )  7 4 X 号 线 、 7 4 B 号 线 、 7 4 C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要 求 7 4 C 开 办 全 日 服 务 ， 以 为 大 窝 西 支 路 的 居 民 提 供 稳

定 的 往 九 龙 的 服 务 。  

 

( v i i )  3 0 7 号 线 、 3 0 7 A 号 线 、 3 0 7 B 号 线 、 3 0 7 C 号 线 、 3 0 7 P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认 为 3 0 7 C 号 线 的 走 线 需 改 善 ， 并 对 开 办 这 条 路 线 有 保

留 。  

 

( v i i i )  6 9 8 R 号 线  

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取 消 6 9 8 R 号 线 ， 但 当 区 议 员 请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增 加

9 9 R 号 线 的 班 次 及 多 咨 询 西 贡 北 居 民 对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。  

 

九 巴 会 就 工 作 小 组 的 意 见 修 订 巴 士 路 线 发 线 计 划 ，并 再 次 咨 询 工 作 小 组 。 

 

 

(二 )  跟 进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

路 扩 阔 工 程 ”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7 .  主 席 报 告 ， 跟 进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

路 ／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”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2 0 1 4 年 4 月 2 5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二 次

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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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第 一 期 工 程 (第 一 份 合 约 ) (合 约 编 号 H Y/ 2 0 0 8 / 0 9 )  

 

 路 政 署 已 全 面 开 放 吐 露 港 公 路 北 行 及 南 行 方 向 的 四 条 行 车 线 。 为

配 合 余 下 的 工 程 ， 承 建 商 需 于 吐 露 港 公 路 (来 回 方 向 )及 部 分 支 路

实 施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， 亦 须 间 歇 性 临 时 封 闭 广 福 西 桥 附 近 的 单

车 径 。 工 作 小 组 要 求 路 政 署 以 更 有 效 的 途 径 发 放 有 关 新 路 线 或 改

道 措 施 ， 以 及 在 路 面 上 更 早 的 位 置 加 设 指 示 牌 或 路 标 。  

 

( i i )  第 一 期 工 程 (第 二 份 合 约 ) (合 约 编 号 H Y/ 2 0 0 9 / 0 8 )  

 

 承 建 商 现 正 进 行 安 装 隔 音 屏 障 、 道 路 重 建 及 绿 化 工 程 ， 现 有 行 车

桥 的 改 善 工 程 仍 在 进 行 中 。 为 配 合 工 程 ， 承 建 商 将 实 施 多 项 工 地

出 入 口 和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。 有 成 员 建 议 分 时 段 调 节 在 大 窝 西 支 路 出

林 锦 公 路 的 灯 号 控 制 以 疏 导 交 通 。 另 外 ， 工 作 小 组 请 承 建 商 与 当

区 议 员 到 石 连 路 新 桥 桥 底 视 察 ，以 解 决 桥 墩 阻 碍 驾 驶 者 视 线 问 题 。

工 作 小 组 亦 希 望 路 政 署 能 改 善 通 往 大 埔 头 滤 水 厂 的 道 路 设 计 。  

 

( i i i )  第 二 期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H Y/ 2 0 1 2 / 0 6－ 泰 亨 至 和 合 石 交 汇 处 的 一 段

粉 岭 公 路 )  

 

 承 建 商 现 时 主 要 集 中 在 施 工 的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。 为 配 合 工 程 ， 粉 岭

公 路 南 行 线 会 于 本 月 下 旬 全 线 封 闭 共 两 晚 ， 以 及 大 窝 西 支 路 将 会

2 4 小 时 实 施 单 线 双 程 行 车 。工 作 小 组 就 两 块 被 工 程 地 盘 包 围 但 未

被 征 收 的 土 地 进 行 讨 论 ， 并 要 求 承 建 商 跟 进 。  

 

( i v ) 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与 相 关 工 程 (合 约 编 号 CV / 2 0 1 2 / 0 9－ 莲 塘 ／ 香

园 围 口 岸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－ 工 程 合 约 3 (包 括 南 华 莆 与 桥

头 之 间 一 段 约 1 公 里 长 的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)  

 

 工 程 及 收 地 行 动 进 展 大 致 顺 利 。 承 建 商 现 正 进 行 削 坡 、 填 土 及 建

造 行 车 天 桥 钻 孔 桩 等 工 作 。 为 配 合 工 作 ， 承 建 商 会 在 大 窝 东 支 路

和 粉 岭 公 路 实 施 多 项 的 临 时 交 通 措 施 以 及 单 车 径 的 改 道 措 施 。 就

有 村 民 要 求 删 除 部 分 于 南 华 莆 路 口 的 隔 音 屏 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表

示 会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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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8 .  陈 灶 良 先 生 报 告 ，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已 在 2 0 1 4 年 4 月

2 5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二 次 会 议 ， 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林 锦 公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 

 路 政 署 已 完 成 搬 迁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近 林 锦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工 地 的 公 共

设 施 ，现 正 进 行 掘 土 及 填 土 工 程 ，整 项 工 程 预 计 于 2 0 1 5 年 4 月 完

成 。 扩 阔 林 村 乡 公 所 路 工 程 需 待 渠 务 工 程 于 本 年 底 完 成 后 才 可 展

开 。 运 输 署 正 为 于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附 近 渠 务 署 临 时 办 公 室 现 址 设

公 共 交 通 换 乘 处 进 行 初 步 设 计 及 咨 询 。 路 政 署 预 计 较 寮 下 巴 士 站

设 避 车 处 的 工 程 可 于 2 0 1 5 年 内 展 开 。  

 

( i i )  改 善 汀 角 路 交 通 安 排  

 

 路 政 署 正 就 山 寮 及 布 心 排 (大 埔 方 向 )巴 士 站 避 车 处 工 程 向 大 埔 地

政 处 申 请 工 地 ， 而 䃟 头 角 (西 行 )巴 士 站 加 设 避 车 处 工 程 需 待 康 乐

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完 成 兴 建 球 场 才 再 制 定 工 程 时 间 表 。 运 输 署 预 计 可

于 5 月 落 实 在 大 发 街 实 施 大 贵 街 的 灯 号 控 制 安 排 。 就 于 汀 角 路 近

下 坑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的 建 议 ， 运 输 署 表 示 本 年 1 月 进 行 的

调 查 结 果 及 其 他 现 有 数 据 不 足 以 支 持 建 议 。 此 外 ， 运 输 署 正 与 有

关 部 门 及 顾 问 公 司 研 究 改 善 洞 梓 一 带 的 交 通 安 排 及 道 路 设 计 。  

 

 

I X . 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 

 

6 9 .  委 员 会 决 定 成 立 名 为 “ 2 0 1 4 至 2 0 1 5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工

作 小 组 ” 的 非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 并 由 张 国 慧 先 生 担 任 主 席 ， 以 便 在 区 内 筹 办 宣

扬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的 推 广 活 动 。  

 

 

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 (一 )  有 关 5 月 1 4 日 下 午 在 大 埔 公 路 的 致 命 交 通 意 外  

 

7 0 .  陈 笑 权 先 生 表 示 ， 日 前 在 大 埔 公 路 日 本 国 际 学 校 附 近 发 生 了 一 宗 致 命 的

交 通 意 外 ， 一 名 六 旬 妇 死 亡 。 他 对 事 件 表 示 关 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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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 温 东 盛 先 生 表 示 ， 新 界 北 交 通 意 外 调 查 组 现 正 调 查 案 件 ， 案 件 涉 及 有 驾

驶 者 违 反 交 通 灯 号 ，有 途 人 目 击 意 外 发 生 ，其 他 详 情 需 待 调 查 完 成 后 才 交 待 。 

 

7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案 件 调 查 仍 在 进 行 ， 故 委 员 会 不 便 讨 论 。 他 对 事 件 表 示

心 痛 ， 并 呼 吁 驾 驶 者 注 意 道 路 安 全 。  

 

 

X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7 3 .  主 席 宣 布 ，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4 年 7 月 11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
7 4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5 时 4 2 分 正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4 年 7 月  


